
— 1 —

附件 3

关于《成都市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
操作指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成都市
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工作指引
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“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

单列管理制度”“鼓励和引导高校、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

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”。

以西南交大为代表，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职务科技成

果“先确权、后转化”试点，被誉为科技届的“小岗村”改革，

2020 年推广到全国，推动了《专利法》《科技进步法》相关条款

的修订，促使财政部等部委出台专项规定，明确高校院所享有职

务科技成果管理自主权，不审批、不备案，转化收入留归本单位，

解开了束缚高校和科研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看得见的“粗绳

子”，扫清了职务科技成果“不敢转”“不愿转”“不好转”的障

碍。

为不断提升我市科技成果转化效能，近期，市科技局会同市

级有关部门邀请部分在蓉高校及市属国有企业，先后两次召开座

谈会，与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座谈交流，学习先发地区经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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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坚持需求导向、用户思维，聚焦职务科技成

果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，起草了成都市职务科技成果“资产单列

管理”和“先使用后付费”两个工作细则指引，进一步推动职务

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1. 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

的决定》（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

三次全体会议通过）“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”“鼓

励和引导高校、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

给中小微企业使用”等。

2.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等 10 部门印发《关于全面深化职务科

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川科规〔2024〕1 号）。

3. 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科学技

术厅关于以专利开放许可方式推动职务发明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

转化实施的通知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单列管理：破除资产管理壁垒。

《成都市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理

清了分割确权后作价投资形成的股权，由事业性国有资产转变为

企业国有资产的资产属性转变，为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及

后续进一步转化后奠定了基础。一是建立了分类管理机制。转化

前，职务科技成果按“事业性国有资产”单列管理，可按 1 元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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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价值入账，突破传统无形资产评估限制，简化管理流程，免除

财政部门、主管部门审批，单位自主登记、处置；转化后，作价

投资形成的股权由科技园公司等资产管理公司代持，转为“企业

国有资产”，通过“科技成果资产”+“考核豁免”标识与建立辅

助核算台账，独立核算与管理、豁免保值增值考核，解决“转化

即担责”问题，为后续资本运作奠定基础。二是实施正向激励。

转化收入全额留归单位，按相关规定对科研人员和资产经营公司

人员奖励，激发内生动力；股权减值或公司破产时，直接按现值

清算退出，相关人员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且未谋取非法利益的，

不承担价值变化的责任。三是完善建立风险防控体系。建立科技

安全审查、专家顾问监督、动态监测三重机制，防范技术流失与

资产流失风险。

（二）先使用后付费：降低中小微企业技术获取门槛。

针对中小微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风

险，研究起草了《成都市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工作指

引（试行）》，以推动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及时应用至产业，降

低中小微企业创新成本，提升成果转化效率，促进产学研深度融

合。一是探索“零成本启动”模式。允许中小微企业“零门槛费”

使用技术，待产生收入后分期支付，降低初期成本压力。二是建

立信用与担保双保障机制。引入担保机构为交易履约背书，同步

建立科研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平衡风险与信任。三是精准对接场

景。重点支持大学科技园、孵化器内的中小微企业，尤其是由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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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院所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。


